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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營利幼兒園申請專業發展輔導計畫替代方案

應檢具資料：
一、近4年有連續2學年度績效考評達90分以上之證明
二、下列相關辦理能力佐證資料擇一：
 1、幼兒園近6年曾獲教學卓越獎金質獎或銀質獎之獲獎證明
 2、以下人員擔任國教署專業發展輔導計畫之輔導人員，
       且近3學年度至少1學年度有輔導他園事實，無其他不適當紀錄者，
       應檢具足以證明其身份之文件：
  (1)園長
  (2)非營利法人之負責人、董(理)事或受僱於非營利法人且經指派管理幼兒園部門者
  (3)學校財團法人指派之專案主持人
三、其他替代專業發展輔導計畫之方案或計畫：應敘明輔導方式、輔導策略、
       輔導目標、預定達成目標與各輔導策略之次數及時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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